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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冀 0407破申 1号之一

申请人：蔡某，男，1963年 10月 26日出生，汉族，住

河北省邯郸市。

申请人：刘某甲，男，1975年 11月 24日出生，汉族，

住河北省邯郸市。

申请人：刘某乙，男，1979 年 6 月 12 日出生，汉族，

住河北省邯郸市。

申请人：河北某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邯郸市。

法定代表人；马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河北煊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

邯郸市肥乡区东环路东侧北段。

法定代表人：程红彬，该公司董事。

申请人蔡永波、刘某甲、刘某乙、河北某乙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先后以被申请人河北煊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煊宸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煊宸公司进行破产清

算。本院依法向煊宸公司送达异议通知书。煊宸公司在法定

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期满后提出异议称：1、法院未通知公

告债权额度，该司约有 6亿多的债务，申请破产清算债权额

度未达到全部债权的二分之一，未达到破产清算标准；2、

该司现有房产 22.6万平方米，按照市场价 1平方米约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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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该司共有 147000 万元资产，资产值大于债务不需要破

产清算；3、申请人邯郸市某有限责任公司垫资施工时已支

付 1000 多万元，后又查封我司 174 套房屋，约 21000 多平

米，按照市场价是 13650万元，合计支付 14650万元，工程

款全部结清。该司无权申请我司破产清算。4、蔡某、刘某

甲、刘某乙、河北某乙有限责任公司等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是我司债权人，无权申请我司破产清算。5、破产清算前，

法院判决、裁定、执行仍然有效，再破产清算无意义。

本院于 2026 年 2 月 5 日组织申请人蔡某、刘某甲、刘

某乙、某甲公司与被申请人煊宸公司召开听证会，各方均到

场参加。邯郸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5 日向本院

提交撤回对煊宸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书，本院已依法作出

（2025）冀 0407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邯郸市某

有限责任公司撤回对河北煊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清算申请。

本院查明，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河北煊宸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2月 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428697582943R，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股东徐

某持股 60% ，李某持股 40%；法定代表人程某，住所地肥乡

县东环路东侧北段，登记机关为邯郸市肥乡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申请人蔡某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肥民初字

第 89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煊宸公司在本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蔡某本金 650000 元及利息（按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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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计算，自借

款之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扣除已还利息 24000元；二、

驳回原告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

于 2021年 9月 24日作出（2021）冀 0407执恢 45号执行裁

定书，以在穷尽查询措施后没有查找到可供执行的财产等为

由终结执行。

申请人刘某甲、刘某乙称其共向煊宸公司出借款项 1300

万元，煊宸公司未支付利息，后以实际本金 1300 万，按照

每平米 3500元、储藏间 5万元的价格，抵顶房屋 28套，其

中刘某甲 4套，刘某乙 24套。另剩余 7000元本金，煊宸公

司为刘某甲出具了证明条。申请人刘某甲、刘某乙提交有煊

宸公司出具的 2016 年的借款顶房款的收据 28 份以及欠刘

某甲 7000元的证明条等证据。上述 28套房屋截至提出破产

清算申请时，不具备交付条件、未交付。

申请人某甲公司称其共向煊宸公司出借款项 300万元，

偿还 20万元，剩下 280万元以每平方米 3080元的价格，抵

顶 20套房屋首付款。申请人某甲公司提交有 2012年《借款

合同》照片、2014年的《协议书》（约定将欠款本金确定为

280万，以欠款抵顶 20套房屋首付款并将房屋登记在马某、

王某等四名自然人名下等内容）复印件，2014年债转房收据

20份。马某、王某均确认款项为某甲公司债权。

听证会上，煊宸公司对上述蔡某债权、某甲公司债权不

持异议；对刘某甲、刘某乙的共计 28 套顶房收据认可，但

称不清楚为他人顶三、四十套房屋是否包括刘某甲、刘某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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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 28套房屋，需要核实，对 7000元欠款证明无异议。煊

宸公司已多年不能正常经营，其建设的长安商贸城项目自

2018年开始烂尾，至今仍未完工。煊宸公司就其主张未提交

任何证据。

煊宸公司涉诉、涉执案件多，部分案件以经调查确无财

产可供执行等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煊宸公司开发建设的长安商贸城项目，被列入

“全市解决‘烂尾楼’攻坚行动”项目。

本院认为，申请人蔡某与被申请人煊宸公司之间的债权

债务关系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申请人刘某甲、刘某乙持有

煊宸公司出具的借款转房款的收据、欠款证明条，某甲公司

提交有煊宸公司按其指定人员出具的债转购房首付款的收

据，但所涉房屋至今仍不具备交付条件、未交付，申请人享

有对煊宸公司的债权请求权，具备对煊宸公司提出破产清算

申请的主体资格；煊宸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是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适格主体；其住所地位于本院辖

区，其登记机关为邯郸市肥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院依法

有管辖权。结合煊宸公司已多年不能正常经营，其建设的长

安商贸城项目自 2018年开始烂尾，至今仍未完工，纳入“全

市解决‘烂尾楼’攻坚行动”项目以及涉诉涉执等情况，应

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综上，煊宸公司因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具备破产原因。经本院

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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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蔡某、刘某甲、刘某乙、河北某乙有限责任公司对

河北煊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申爱民

审  判  员     田清风

审  判  员     贺薇艳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天天


